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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监函〔2023〕46 号

答复类型：A

关于晋江市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24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函

晋江市发改局：

庄煊炜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取消管道燃气工程安装不合理收费

和提高服务质量的建议》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深入推进全年价格监督检查和反垄断各项工作

深入开展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专项行动，成立了以主要领导

为组长，分管领导为副组长，各市场监管所、执法大队、相关科

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专项行动领导小组，坚持

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，聚焦公用事业、工程建设、、政府采购、

招投标、数字经济等重点民生行业和领域，重点排查和配合整治

各类垄断协议、滥用市场支配地位、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和滥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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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行为等垄断违法行为。

二、加大管道燃气等重点领域价格收费监督检查力度，维护

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

一是强化价格监管执法。将涉企收费治理作为优化营商环境、

减轻企业负担的重要着力点，实行日常监管与专项整治、执法检

查与群众举报“双结合”，严厉查处水电气等重点民生领域涉企

违规收费行为，加强管道燃气材料费、安装工程费等价格监督检

查，集中力量查办一批涉企违规收费案件，确保水电气等重要民

生领域良好市场秩序。二是强化协同监管,规范供水供电供气行

业收费行为。组织国网晋江电力公司、晋江新奥燃气有限公司、

全市 10 家自来水厂进行自查自纠现行收费政策执行情况、内部

价格管理制度建设情况、自查自纠实施情况、整改纠错情况、规

范提升情况等，同时联合发改局开展供水供电供气环节收费监督

检查。三是强化消费维权。进一步完善消费维权制度机制，加大

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、堵点、难点的治理力度，畅通诉求

渠道，进一步提升办结率，营造公平竞争和诚信和谐的市场环境。

三、扎实落实信访事项办理工作

积极联合市发改局、城管局等部门针对群众提出的天燃气公

司强制要求安装报警器和燃气表，强制收取费用的信访事项开展

调查核实处理，按时办结和报送办理报告。同时，督促供水、供

电、供气企业全面规范落实收费政策要求，停止收取明令取消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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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法律依据的收费项目，纠正强制性收费，严厉打击供水、供

电、供气工程安装、维护维修领域违法收费、垄断行为和不正当

竞争行为。

主要领导：张志友

分管领导：庄志东

经办人员：李丹锋

联系电话：13808515253

2023 年 4 月 24 日

抄送：市分管领导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委及财经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

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24 日印发


